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华容县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方式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自愿申请与竞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由遴选单位对报名的实施主体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和标准如下：
1.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独立、健全的相关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条件的计30分，不符合要求的计0分并取消遴选资格；
2.提供单位征信证明材料，无不良征信的计10分，有不良征信纪录的取消遴选资格；
3.服务组织提供自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组织简介、从事秸秆收储利用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相关工作经历以及承担项目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提供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遴选专家根据服务组织提交的自评报告自由评分，最高得分30分；
4.主体根据评选内容提交遴选资料，遴选单位根据主体提交的资料完整度自由评分，最高得分30分。
5.根据打分结果计算各主体平均得分，按得分高低排序，遴选按照得分高低确定4家主体承担项目收运储中心和网点建设，确定2家主体承担秸秆“五化”利用主体建设。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实施，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参与。
